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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基本类型

子女非亲生最常见的诉讼

主张， 是以欺诈性抚养造成利

益受损来起诉获得相应救济。

所谓欺诈性抚养， 是指妻

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至离婚

后， 明知所生的子女为非婚生

子女， 而采取欺诈手段， 称其

为婚生子女， 使丈夫承担该非

婚生子女的抚养义务。

判断欺诈性抚养关系直接

关系到丈夫的救济权利。 侵害

亲权的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

侵害亲权的民事责任构成， 以

侵权人主观有过错即故意为必

要条件。

一般情况下， 法院认定是

否故意会从子女的出生时间、

同居时间、 是否明知或者能否

预见到其所生的孩子有可能不

是配偶的等方面来进行判定。

如果能预见， 那么结婚后应当

主动告知这一事实， 由配偶选

择是否抚养该孩子。 如果未告

知， 则存在精神损害行为。

返还抚养费

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基于当

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一方以

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

意思的情况所为的行为是无效

的民事行为。

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后，

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

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 有过

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

受的损失。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

义务， 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

的义务。 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

定监护人， 同时也是未成年人

的法定抚养教育义务人， 这里

的“父母” 包括生父母、 养父

母和继父母。

但是， 婚内非亲生子女由

于不是无过错方的亲生子女，

因此既非生父子又不是养父子

或者继父子的关系， 如果没有

证据证明子女非其亲生而又自

愿抚养， 那么对非亲生子女的

抚养教育义务应当由其亲生父

母承担， 作为受欺骗的一方，

可以请求返还抚养费。

精神损害赔偿

很多此类案件中， 受到欺

骗的无过错方还会索要精神损

害赔偿。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 法院

通常认定， 夫妻双方应当互相

忠诚， 互相尊重。 过错方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忠实于夫妻

感情， 并与他人生育孩子， 严

重违反了夫妻的忠诚义务； 无

过错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代

过错方及非亲生子女的亲生父

亲抚养子女， 致使精神上受到

了严重的打击， 造成了严重的

精神损害， 可以支持精神损害

抚慰金。

除上述费用以外， 司法鉴

定费用、 医疗支出费用等合理

支出同样可以主张。

具体数额

对于返还子女抚养费的具

体数额， 可以参照离婚抚养费

的计算标准， 即： 根据子女的

实际需要、 父母的负担能力、

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 抚养子

女的时间确定。 无固定收入

的， 抚养费的数额可依据同行

业平均收入水平， 参照其总收

入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

的比例给付。

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

体数额， 则应当结合过错程

度、 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和所

造成的伤害后果进行认定。

离婚协议能否撤销

实践中还有这样的情况，

夫妻双方通过协议离婚后， 一

方才发现子女非亲生， 因此起

诉要求撤销离婚协议、 重新分

割夫妻共同财产。

那么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

理呢？

针对这一问题， 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发布的《涉

夫妻财产协议的离婚纠纷类改

发案件裁判要点》 中指出： 根

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解释

（一）》 第七十条的规定， 原则

上夫妻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割

问题反悔请求撤销财产分割协

议的， 仅在发现协议订立时存

在欺诈、 胁迫等情形时可予以

支持， 不能轻易仅以财产分配

结果上的不均衡认定为显失公

平或重大误解从而准予撤销。

对于协议离婚后发现子女

非亲生从而要求撤销离婚协议

的， 仍应遵循上述一般规则，

即判断离婚后发现子女非亲生

这一事实是否进一步足以认定

协议订立时存在欺诈、 胁迫，

或者子女是否亲生这一事实能

否显著影响财产分割利益格局

以致足以认定离婚时的财产分

割显失公平或系重大误解之结

果。

同时， 《民法典》 第一百

五十二条规定了撤销民事法律

行为的除斥期间，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所涉及的夫妻离婚

后要求撤销离婚财产分割协议

的， 理应受该一般规则调整。

结合法院观点， 想要基于

欺诈性抚养撤销离婚财产分割

协议的， 实务中需要注意两个

重要方面：

首先是时间节点。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涉

及的夫妻离婚后要求撤销离婚

财产分割协议的， 应受除斥期

间规则的调整。 除斥期间为一

年， 起算日为自当事人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

算。

其次是撤销事由。

离婚协议反悔的事由仅在

发现协议订立时存在欺诈、 胁

迫等情形时可予以支持。

成立这一要件， 首先需要

认定欺诈， 其次是要在订立协

议时存在欺诈。

那么， 欺诈性抚养是否构

成撤销协议中的欺诈？ 我们认

为， 符合欺诈的构成要素。

欺诈行为的本质是告知虚假

事实或隐瞒真实情况。 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 一方与他人发生关系

而生育子女并隐瞒实情， 另一方

受欺骗而抚养了非亲生子女， 应

当符合欺诈的标准。

至于离婚后发现子女非亲生

这一事实是否足以认定协议订立

时存在欺诈、 胁迫， 需要针对个

案考察协议内容和离婚背景， 具

体情况具体分析。

总之，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

互相尊重。 欺诈性抚养的赔偿请

求之所以能被法律所支持， 也是

因为女方违背了夫妻间互相忠实

的义务。 在离婚时， 无过错方通

过财产分割、 子女抚养、 损害赔

偿等途径， 都是可以获得一定程

度的弥补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 要注意保

护子女的隐私和健康成长， 毕竟

在夫妻间的矛盾中， 未成年子女

也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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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非亲生的离婚救济路径

婚后共同抚养的孩子， 却发现并非自己亲生， 这任

谁都接受不了。

近年来， 这种情况引发的诉讼纠纷并不少见， 有的

是诉请离婚， 有的则是在离婚后才发现这一情况， 进而

起诉索要赔偿。

那么， 基于现有法律规定， 发现子女非亲生有哪些

离婚和救济的路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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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认 领
2023 年 11 月 4 日， 崇明海警

局在长江口一号锚地巡逻时查获船

名“岸信 2” 的散货船， 船上载有

337 吨松子及 26 吨衣服。 经查， 该

船及所载货物的所有人不详。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 第六十

二条之规定， 现对岸信 2 船及所载

松子、 衣服登报公告认领。

请上述船舶、 松子及衣服的所

有人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个月

内， 持合法有效证书及相关证明资

料， 主动与崇明海警局联系认领。

特此公告

联系人： 罗警官

联系地址： 上海市崇明区瀛陈

公路 518 号

联系电话： 021-39360286

崇明海警局

2023年 12月 18日


